醴陵市人民法院2017年部门预算           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醴陵市人民政府和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我院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二）审判由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告诉申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四）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执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和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

（五）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疑难问题，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六）对醴陵市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专业培训；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醴陵市人民政府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

（七）管理醴陵市人民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八）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九）承办其他应由醴陵市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财政预算定额补助、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其他收入、上年结转等收入；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2793.98万元，其中：经费拨款2164.5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99万元；上年结转330.39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2793.98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2641.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05.46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6.72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572.72万元，是指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610.03万元（小车经费+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为1221.26万元。是指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610.03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21.69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导致公用经费增加。
（四 )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68万元。
（五） “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度本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42.7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为80万元，比上年减少12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2.79万元。比上年减少72.21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改革，车辆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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